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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的术语和定义、等级划分规定、机构基本要求、评定方

法和评定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家政服务机构。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家政服务机构 domesticserviceagencies
提供家政服务的组织,包括企业、社会团体等。

2.2
专家评定委员会 expertevaluationcommittee
由相关专家组成的第三方评价机构。

2.3
工作人员 worker
服务机构在管理岗位上的所有人员。

2.4
管理层 management
服务机构在管理岗位中层以上的工作人员。

2.5
服务员 server
在一线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人员。

2.6
签约服务员 signingthewaiter
与客户、固定服务机构签订用工合同的服务员。

2.7
创新成果 innovativeproduct
在管理、服务、技术、标准方面取得的创新成绩并有相关证明材料。

3 等级划分规定

3.1 机构等级设置

家政服务机构设置为五个等级,即一星级家政服务机构、二星级家政服务机构、三星级家政服务机

构、四星级家政服务机构、五星级家政服务机构。家政服务机构等级依据服务质量、服务机构实力等方

面,从低到高分为A、AA、AAA、AAAA、AAAAA五个星级,字母数量越多,表示家政服务机构的综合

实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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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等级评定原则

3.2.1 概述

等级评定中应遵循客观公正、科学严谨、全面准确、前瞻性原则。

3.2.2 客观公正性原则

评定工作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独立判断,不偏不倚,给出公正的结论。

3.2.3 科学严谨性原则

评定人员应具有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评定方法,尊重事实。

3.2.4 全面准确性原则

评定工作能反映家政服务机构状况,从各方面多角度分析,确定评定方案和指标,评定结论应全面、
准确、可靠。

3.2.5 前瞻性原则

在客观评定家政服务机构过去及现在状况下,注重对家政服务机构未来的发展及履行社会责任情

况进行前瞻性评判。

3.3 等级划分依据

家政服务机构评定等级的划分应依据一定时期内家政服务机构在综合实力、人力资源、机构管理、
服务质量四个方面指标情况进行评定。

4 家政服务机构的基本要求

对参评家政服务机构的基本要求:
———应有固定的可保障经营需要的场所;
———应在工商、民政等部门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
———应有专职工作人员3人以上(含3人),均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两年以上工作经历;
———应有对服务员进行培训的场所;
———应对所有服务员经过岗前培训;
———应能够组织服务员每年进行健康查体;
———应能够为服务员办理第三方保险。

5 评定方法

5.1 评定组织工作

评定委员会对家政服务机构的申报材料、信息,进行核对、审查、评定。评定分值为评定专家平均分

数值。专家评定或审查过程中若出现较大异议,由评定委员会按照复议的要求,征求相关方面意见后

裁定。

5.2 计分方法

合计得分(T)由综合实力(P)、人力资源(H)、机构管理(M)和服务质量(Q)四个一级指标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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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加而得。根据综合得分,可分别获得A、AA、AAA、AAAA、AAAAA五个级别。
综合实力(P)、人力资源情况(H)、机构管理(M)和服务质量(Q)可分为若干个二级指标,每个二

级指标可由若干三级指标构成。

满分共计1000分。具体指标分值按式(1)计算得分。

T=P+H +M +Q …………………………(1)

  式中:

T ———评价得分;

P ———综合实力得分;

H———人力资源得分;

M———机构管理得分;

Q ———服务质量得分。

5.3 等级划分

根据评定指标的评分结果,确定A、AA、AAA、AAAA、AAAAA等级的服务机构划分,其中:

———AAAAA等服务机构:901分~1000分;

———AAAA等服务机构:801分~900分;

———AAA等服务机构:701分~800分;

———AA等服务机构:601分~700分;

———A等服务机构:500分~600分。

6 评定指标

评定指标见表1。

表1 评定指标

序号 评定项目 标准分 评定标准 评定方法
实际

得分
备注

1 综合实力 260

1.1 注册资金 30

注册 资 金 实 缴 在 200 万 元 以 上,得

30分;100万 元 以 上 至 200万 元,得

20分;50 万 元 以 上 至 100 万 元,得

10分;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得5分;

10万元以下,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工 商 部 门 确

定 的 注 册 资 金

证明

1.2 营业额 30

年营业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得30分;

3000万 元 以 上 至5000万 元 的,得

20分;1000万元以上至3000万元的,

得10分;5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的,

得5分,500万元以下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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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标准分 评定标准 评定方法
实际

得分
备注

1.3 依法纳税 20

按照税务部门规定依法照章纳税并提

供纳税证明的,得20分;未依法照章纳

税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照 章 纳 税 的

证明

1.4
服务机构

文化
20

有代表本机构形象标志、核心价值观、

经营理念、发展目标、愿景规划的,得

20分;没有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证明材料

1.5 固定资产 40

1.5.1 用房面积 20

面积 在1000 m2 以 上 的,得 20 分;

500m2以 上 至1000m2 的,得15分;

300m2以上至500m2,得10分;100m2

以上至300m2,得5分;100m2 以下,

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服 务 场 所 的

使用证明

1.5.2 设施设备 20

办公场所设施齐全,配备联网的计算

机、电话、传真 设 备 及 打 印、复 印 设 备

的,得20分;办 公 场 所 具 备 基 本 的 设

施,配备计算机和电话的,得10分;办
公设施设备不齐全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设 施 设 备

台账

1.6 服务项目 30

项目超过8类,具有特色服务,服务规

范,形 成 规 模 的,得30分;项 目 超 过

5类的,得20分;项目超过3类的,得

10分;项目3类以下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所 经 营 的 服

务 项 目 清 单 及

台账

1.7 创新成果 30

创新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带来经济和

社会效益的,获得国家级的管理、服务、

技术、标准方面的创新奖励的,得30分;

获得省级的,得20分;获得市级的,得

10分;获得县级的,得5分。未获得各

级创新成果的,不得分。以获最高奖项

为准不重复计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创 新 成 果 证

明材料

1.8 品牌建设 30

有注册商标,被中央媒体宣传报道,在
全国同行业具有较大影响的,得30分;

有注册商标,被省级媒体宣传报道,在
全省同行业具有较大影响的,得20分;

有注册商标,被市级媒体宣传报道,在
全市同行业具有较大影响的,得10分。

无注册商标,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商 标 证 明 材

料 及 宣 传 报 道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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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标准分 评定标准 评定方法
实际

得分
备注

1.9 社会责任 30

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履行法定

社会责任和公益慈善责任的,得30分;

有履行社会责任规划方案和实施记录

的,得20分;无社会责任规划方案但有

实施记录 的,得10分;无 社 会 责 任 报

告、无社会责任规划方案、无实施记录

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相 应 的 报 告

及记录

2 人力资源 240

2.1
管理层

素质
20

管理层学历大专以上且从事管理工作

10年以上,达到100%的,得20分;学历

大专以上且从事管理工作6年以上,达
到90%的,得10分;学历大专以上且从

事管理工作3年以上,达到80%的,得

5分;高中以上且从事管理工作5年以

上,达到60%的,得3分;高中以下且从

事管理工作不足5年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管 理 层 的 履

历 表 及 学 历

证明

2.2 工作人员 110

2.2.1 劳动合同 20

有劳动合同管理规定并有效实施的,得

20分;无劳动合同管理规定并管理不规

范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劳 动 合 同 管

理 规 定 及 劳 动

合同签订文本

2.2.2 工资发放 20

有工 资 管 理 规 定 并 按 时 发 放 的,得

20分;无工资管理规定,未按时发放的,

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工 资 管 理 规

定 及 工 资 发 放

台账

2.2.3 社会保险 20
为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办理社会保险

的,得20分;未办理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办 理 社 会 保

险的证明

2.2.4 休息场所 10
设有工作人员专用休息室及相应娱乐

设施的,得10分;未设置的,不得分
现场查看

2.2.5 培训情况 40

每年有对全体工作人员开展培训的计

划并按计划实施,有培训记录,合格率

达到100%的,得40分;分别达到80%
的,得30分;分别达到60%的,得20分;

达到40%的,得10分;无培训计划,培
训人数、合格率在40%以下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全 体 员 工 的

花名册、培训证

明 材 料 及 培 训

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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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标准分 评定标准 评定方法
实际

得分
备注

2.3 服务员 110

2.3.1
签约服务

员总数
30

签约服务员总数在1000人以上的,得

30分;500 人 以 上 至1000人 的,得

20分;200人以上至500人的,得10分;

100人以上至200人的,得5分;100人

以下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全 部 签 约 服

务 员 的 合 同

文本

2.3.2
上岗前

培训情况
20

所有服务员上岗前培训率100%的,得

20分;培训率未达到100%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服 务 员 培 训

上岗证明

2.3.3
具备证件

情况
20

具备身份证、健康证、培训上岗证持有

率达到100%。职业资格证书持有率达

到80%的,得20分;达 到60%的,得

10分;达到40%的,得5分;身份证、健
康证和培训上岗证不完备,职业资格证

书持有率在40%以下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服 务 员 的 各

类 证 件 的 复 印

件 及 相 关 证 明

材料

2.3.4 薪酬保障 2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

工作 时 间 得 到 相 应 劳 动 报 酬 的,得

20分;未达到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服 务 员 的 工

资发放台账

2.3.5 保险情况 20

实行员工制的家政服务机构应为服务

员办理社会保险;未实行员工制的应为

服务员办理保障自身及服务对象人身

和财产安全商业保险的,得20分;办理

不全或未办理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办 理 各 类 保

险的证明材料

3 机构管理 200

3.1
组织机构

设置
20

组织机构完整合理并有清晰的组织机

构图的,得20分;组织机构不完整的,

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组 织 机 构 图

及 各 岗 位 的 职

责分工

3.2
岗位

责任制
20

岗位设置合理全面,有相应的管理规范

并有效实施的,得20分;岗位设置不合

理、不全面、无管理规范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相 应 的 岗 位

设 置 分 配 表 及

相 应 的 管 理

规范

3.3
信息化

建设
40

有工作流程完善、方便操作的业务管理

信息化系统,内部管理办公自动化程度

达到80%的,得40分;有业务管理信息

化系统,办公自动化程度达到50%的,

得25分;只有业务管理信息化系统的,

得10分;无业务管理信息化系统的,不
得分

现 场 查 看 业 务

管 理 信 息 化 系

统 和 内 部 管 理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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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标准分 评定标准 评定方法
实际

得分
备注

3.4 财务管理 30

有完整的财务管理规范并按照要求设

置财务人员岗位、建立财务账目、分类

合理的,得30分;无财务管理规范、无
财务人员、未建立财务台账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相 关 的 财 务

管 理 规 范 文 本

及财务台账,现
场 与 财 务 人 员

交 谈 获 取 相 关

信息

3.5
业务合同

管理
20

有机构、客户、服务员三方合同管理规

范并 按 照 要 求 签 订 三 方 合 同 的,得

20分;无管理规范、未签订三方合同的,

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相 关 的 合 同

管 理 规 范 及 三

方合同

3.6
安全与应

急管理
20

有安全与应急管理规范,有专职安全

员,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对安全隐患

处置得当的,得20分;无安全与应急管

理规范,无专职安全员,出现重大安全

事故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安 全 与 应 急

管 理 规 范 及 相

关记录

3.7
教育培训

管理
30

有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培训项目能够

覆盖该机构的所有业务范围,教学计

划、教案和教师队伍系统完整,培训效

果显著的,得30分;无教育培训体系、

不能开展培训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教 育 培 训 体

系 表、教 学 计

划、教 案、教 师

队伍档案、记录

及相关资料

3.8 档案管理 20

档案应分类管理;服务合同、业务管理、

客户、服务员、工作人员、财务、设施设

备档案齐全完备,管理规范的,得20分;

档案不完善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全 部 档 案

资料

4 服务质量 300

4.1
服务质量

规范
30

有开展各类业务的服务质量规范并有

效实施的,得30分;有服务质量规范但

不够完整,得以实施的,得20分;无服

务质量规范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服 务 质 量 规

范及实施记录

4.2 收费管理 30

有明确的收费标准并在经营场所公示

的,得30分;无收费标准、服务价格不

透明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收 费 标 准 及

收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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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标准分 评定标准 评定方法
实际

得分
备注

4.3
前台服务

质量
30

有前台服务流程和质量规范,统一着

装、佩戴统一标识,对来人、来电、来函

(包括电子邮件)处理及时、态度和蔼、

有问必答、正确指导、服务热情,顾客满

意度达到95%的,得30分;达到90%
的,得20分;达到85%的,得10分;在

85%以下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前 台 服 务 流

程 和 质 量 规 范

及 满 意 度 调 查

记录

4.4
上门服务

质量
30

有各类上门服务流程和质量规范,统一

着装、佩戴统一标识,客户满意度达到

95%的,得30分,达到90%的,得20分;

达到85%的,得10分;达到80%的,得

5分;在80%以下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各 类 上 门 服

务 流 程 和 质 量

规 范 及 满 意 度

调查记录

4.5 回访 30

有服务机构回访的规定,服务机构自身

对各服务项目回访覆盖面达到100%
的,得30分;达到90%的,得20分;达
到80%的,得10分;在80%以下的,不
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回 访 的 相 关

规定,服务合同

及回访记录

4.6
回访

满意度
30

回访满意度达到95%以上的,得30分;

达到90%的,得20分;达到85%的,得

10分;在85%以下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回 访 满 意 度

调查表

4.7
纠纷与

投诉处理
60

4.7.1 处理速度 20

有纠纷与投诉处理机制,能按规定时间

处理的,得20分;无纠纷与投诉处理机

制,造成负面影响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纠 纷 与 投 诉

处 理 机 制 规 定

及处理记录

4.7.2 办结率 20

服务机构、服务员、客户三方之间的纠

纷和投诉事件的办结率达到100%的,

得20分;达到95%的,得15分;达到

90%的,得10分;在90%以 下 的,不
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纠 纷 和 投 诉

记 录 和 处 理 结

果记录

4.7.3
处理

满意度
20

对纠纷和投诉处理意见的满意度达到

95%的,得20分,达到90%的,得10分,

在90%以下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纠 纷 和 投 诉

处 理 意 见 的 满

意度调查表

8

GB/T31772—2015



表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标准分 评定标准 评定方法
实际

得分
备注

4.8 考核评价 30

建立了各岗位考核、评价和奖惩机制,

并有效实施,有相应记录的,得30分;

有奖惩机制,实施不到位的,得15分;

无奖惩机制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考核、评价和

奖 惩 的 办 法 及

实施记录

4.9 持续改进 30

在考核评价中发现的问题,采取有效的

整改措施,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有相应

记录的,得30分;对发现的问题未做处

理的,不得分

服 务 机 构 应 提

供 整 改 措 施 及

整改记录

合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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